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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苏府发〔2021〕50号

重庆市永川区来苏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来苏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“红黄旗”

评比活动方案》的通知
各村委会、镇属各部门：

现将《来苏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“红黄旗”评比活动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

重庆市永川区来苏镇人民政府

2021 年 7 月 6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
— 2 —

来苏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“红黄旗”评比
活动方案

为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，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

整治行动，努力营造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。按照区人居办、区农

业农村委、区乡村振兴局《关于开展 2021 年村庄清洁行动夏季战

役系列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来苏镇农村人居环

境整治“红黄旗”评比活动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评比对象

1．辖区内 13 个行政村。

2．检查范围包括农村全域，分为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。重点

区域为乡村振兴重点村、永寒路两线、永峰路两线、沿永泸高速

两线、沿临江河来苏段两岸沿线可视范围内区域。一般区域即农

村除上述区域外的其他区域。存在争议的村界交叉区域，由镇人

居办负责统筹相关村进行协商，明确划定责任区域。

二、评比时间

每两月评比一次，每次按要求评选出红旗村 3 个、黄旗村 1

个。

三、评比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刘万军 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副 组 长：宋世莲 镇党委委员、人大主席

涂珍良 镇党委委员、政法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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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承武 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

张 伟 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、武装部长

蒋茂林 镇党委宣传委员

肖 英 镇党委统战委员

曾凡丽 镇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

邓 玲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陈如华 镇党委组织委员

成 员：镇纪委、镇农业服务中心、镇规建环办（城建、

交通）、镇建环中心、各村驻村组、老干部（罗学初）、老党员（康

忠清）。

四、评比程序

1．红黄旗确定由月度考核和双月考评成绩组成，授旗仪式每

两月举行一次。

2．月度考核由每月日常督查情况确定，由镇人居办负责组织

实施；双月考评每两月组织一次，暂定时间分别为 2 月、4 月、6

月、8 月、10月和 12 月的中下旬。

3．双月考评由镇人居办和领导小组成员组织实施，负责实施

农村人居环境整治“红黄旗”双月考核评比工作。

4．双月考评小组按照评比考核表（附后）进行实地查看，按

照“五净”检查内容及标准进行检查，评选小组成员需要对检查情

况用水印相机进行拍照留存与记录，并打分报人居办总存档。人

居办根据汇总后存在的问题下发交办，并督促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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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在完成所有村的实地考评后，评选出优秀（红旗）、不合

格（黄旗）。红黄旗赋分标准及数量要求：13 个行政村：每月的

日常督查情况占比 60%，双月考评占比 40%；原则上红旗村不超

过 3 个，黄旗村不少于 1 个。

6．评比结果报镇党政班子会议审核通过后，下发评比结果文

件进行通报。同时，由镇联系领导对红旗村、黄旗村进行授旗，

并在各村办公地点醒目位置插放红黄旗，接受领导和群众的监督。

7．黄旗村应在公布十五天内整改完毕，并由镇考评小组统一

审查复核，验收合格后方可予以撤旗。

五、奖惩措施

（一）奖励

1．获评红旗村 1 次的奖励工作经费到村 0.2 万元。

2．由上一个双月黄旗村经过整治后直接转为红旗村的，在红

旗村 0.2 万元奖励基础上再额外奖励 0.1 万元。

3．在双月考评期间被区级督查扣分的村，红旗一票否决。

（二）处罚

1. 通报排名。为真实反映各村工作进展，及时查漏补缺加快

进度，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工作局面，每月适时通报工作进展，

每两月对各村红黄旗评定进行一次排位，并在镇党委会和镇农村

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进行通报。

2. 约谈机制。对连续两次评定为黄旗的村，由镇政府分管领

导对该村副主任约谈；对连续三次评定为黄旗的村，由镇长（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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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）对该村主要负责人约谈。

附件：评价分值设定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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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评价分值设定规则
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设定 备注

专项考评

家园净
一个被检查单元不合格

扣 1 分

对被检查单元按“家园

净”全要素标准整体评

价，全部合格不扣分，

一项或多项不合格，按

一个单元整体扣分。

田园净 发现一处问题扣 0.5 分
按“田园净”检查标准

评价

道路净

发现日常保洁类问题，

一处扣 1 分；

发现其它问题一处扣

0.5 分

按“道路净”检查标准

评价；
日常保洁类问题指垃

圾满溢未及时清运、生

活垃圾乱倾倒。

水域净 发现一处问题扣 0.5 分
按“水域净”检查标准

评价

林地净 发现一处问题扣 0.5 分
按“林地净”检查标准

评价

检 查 任 务

落实情况

村级每周检查问题数至少

20 个。

检查任务数少一个，扣 1

分。

镇每月第 2 周和第 4 周集

中开展检查；从整改期限

到期日起计，7 日内完成

整改“回头看”

发现未在规定时间内完

成检查，扣 5 分

镇回头看认定为完成整改

的问题，区级核查同一问

题认定整改未完成时

发现一处扣 10 分

整 改 落 实

情况

公共区域日常保洁类问

题，应当日内完成整改

发现一处未当天整改完

毕，扣 2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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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问题整改应在发现或

交办之日起 15 日内完成

整改

超出整改时限，实行单

日连续扣分直至销号。

每超一天扣 5 分。

清 洁 户 评

选

每月在镇域范围内随机走

访 20 户常住村民，开展清

洁户评选知晓率和参与率

调查。

走访调查中发现 1 户不

清楚或未参加评选，扣 1

分；常住村民房前未张

贴有评选结果认定标

识，扣 0.5 分/处
“清洁户评选”从 2021

年 7 月份开始纳入考

评
每月在镇域范围内随机查

看 20 处清洁户评选公示

牌

检查发现公示牌无公示

信息，扣 1 分/处；信息

未及时更新（公示牌未

标明评选时间视为未更

新信息）扣 0.5 分/处

其 他 扣 分

情形

被区级部门书面通报批评

的
一次扣 5 分

被区领导点名批评的 一次扣 10 分

加分情形

农村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

受到区级及其以上通报表

扬

区级一次加 5 分；市级

一次加 20 分；国家级一

次加 30 分

加分上限 30 分

在区级会议上作经验交流

发言的
一次加 5 分

超额完成媒体宣传任务

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农民

日报》等国家主流媒体

每刊发 1 篇正面宣传报

道，加 15 分；在《重庆

日报》《重庆日报农村

版》、重庆卫视等市级

主流媒体每刊发报道 1

篇正面宣传报道加 10

分；在区融媒体中心全

媒体发布 1 篇加 3 分，

区级媒体电视专题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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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5 分。同一报道内容

只加一次。

否决项

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工

作因任务落实不力，被区

级及以上部门书面通报批

评的，或被区级及以上领

导点名批评的

年度终评直接纳入“一

般”等次

重庆市永川区来苏镇党政办 2021年 7 月 6 日印发


